
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“新艾迪奖学金”评审及奖励办法
（2021 年 11 月）

（修订稿）

“新艾迪奖学金”是绍兴市诚思纺织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，
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（以下简称越秀）1990 届日语专业毕业生章
小军校友捐赠的“新艾迪奖学金奖教金基金”中，为学校特别优
秀学生设立的奖励金。该奖金旨在奖励表彰学校积极进取，刻苦
学习，品行优良，特别在创新创业取得出色成绩的优秀大学生。

为公平、公正、规范地做好“新艾迪奖学金”的评审及奖励
工作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奖励对象和奖金额度
（一）奖励对象

“新艾迪奖学金”用于奖励表彰学校大二年级（含大二）以
上的积极进取，刻苦学习，品行优良，全面发展，特别在创新创
业取得出色成绩的特别优秀的全日制本科在校学生。

（二）奖金额度
“新艾迪奖学金”奖金从“新艾迪奖学金奖教金基金”的留

本基金 100 万的年利息 7 万元/年中列支，总额度为 3 万元/年。
二、奖励基本条件与评审标准

（一）“新艾迪奖学金”基本申请条件:
1.热爱中国共产党，热爱祖国，热爱越秀，遵纪守法，品行

优良；
2.热爱所学专业，勤奋好学，学业成绩位于年级/系前茅；
3.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，阳光开朗，身体健康；
4.无违纪记录。

（二）“新艾迪奖学金”评审标准：
1.爱校尊师、团结同学，乐于助人，积极参加班级、集体和

学校的义工劳动，以及社会公益活动；
2.学业成绩、学术科研、社会实践等方面成绩突出；
3.积极组织、参加各类创新创业活动，取得较好的社会与经

济效益；
4.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：
①先进事迹被省、市级以上媒体报道，具有较好的社会反响；



②获得市、省级以上先进模范称号或见义勇为奖；
③获得学校“SPT”一等奖学金两次及以上；主持并获得省

级以上竞赛二等奖以上；主持省级以上大学生各类科研课题一项
以上；

④就读期间成立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室、网站、公司并担
任主要负责人。

5.在基金管理小组组织的评选中，得票数名列前茅。
三、评选时间、评选名额和奖励额度
（一）“新艾迪奖学金”评选时间:
“新艾迪奖学金”每年评审一次，每年 11 月至 12 月评选，

年底颁奖;
（二）“新艾迪奖学金” 评选名额和奖励额度：
“新艾迪奖学金”每年评选 15 位优秀学生；奖金额度为 2000

元/人；
四、评选办法和程序

（一）各学院校友工作办公室组成评选小组依照评选条件，
采取自我申报与学院推荐相结合的办法评审，评审启动时间为每
年 11 月，参选学生要求填写《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“新艾迪奖
学金”评审表》。自荐者可自行填写《评审表》，直接报学校“新
艾迪奖学金”评审小组。

（二）“新艾迪奖学金”评审小组由基金发起人代表、学校
学生处、教务处和相关处室及校友总会办公室、学校教育发展基
金会秘书处有关人员组成。

（三）评审小组通过评选对象资格审定后，在一定范围内对
推选的候选对象进行投票，按得票数从高到低确定获奖对象后，
报基金管理小组审核。

（四）基金管理小组通过评选获奖者确定后，在校内组织公
示。

（五）评审小组对群众反馈意见进行梳理汇总，确定获奖名
单，经公布后，组织颁奖。

四、其他
（一）同一级别评奖，原则上只享受一次。
（二）于每年年底前将“新艾迪奖学金”一次性发放给获奖

学生，颁发奖励证书，并记入学生学籍档案。



（三）学校组织颁奖仪式，相关学院可组织本年度奖学金获
得者的宣讲报告会，营造积极进取，奋发向上，促进学生健康成
长、全面发展和热爱越秀，关爱学弟学妹的良好氛围。

本办法未尽事宜由基金评审小组补充解释。

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
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校友总会、教育发展基金会

2021 年 11 月 11 日



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“新艾迪奖学金” 评审表

姓 名 性 别 民 族

贴照片处出生年月 籍 贯 政治面貌

学院/系 班 级

综测排名
学生所在专业成

绩综合排名

排名：

专业学生人数：

是否有违纪记录 联系方式

手 机

微 信

符合“评审标准”

第四条的说明

申报理由

符合评比入选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：

审核老师签字：

所在学院意见
负责人签字：

投票的票数和

排名

得票数：

评审小

组意见
组长：

评比结果

组

长：

..

排名：

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一份各学院自行留档，一份交校学工部（处），一份交校友总会，表格正反面

打印。


